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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标记和使用说明
1.1 容易辨认；
1.2 标明制造厂名、注册商标、产品型号、产品名称；
1.3 标明电源电压或额定电源电压范围，II类设备铭牌上标有“[image: image1.wmf]”符号；
1.4 标明电源特性；
1.5 标明电网电源频率或频率范围；
1.6 电路图上的安全件附近需要标示“ ！”符号； 

1.7 说明书上的语言必需是规范中文，对电网电源供电的设备应有防水滴或水溅等警告；
1.8 产品的铭牌或产品外体的明显位置上应有规范的3C标志及其工厂代码。
1.9 使用的安全件、EMC件必须和3C报告上的一致，安全件、EMC件如下：
a、需CQC认证的安全件有：电源滤波器、谐波抑制器、隔离电阻、隔离电容、电源变压器、消磁线圈、电源开关、跨线电容、消磁热敏电阻、行输出变压器、CRT管座、PCB板、光耦、继电器、外壳、 机芯支架。
b、需3C认证的安全件有：显象管、熔断器、插头电源线。
C、与EMC有关的元件有：调谐器、振荡器、电源开关管/变压器/整流二极管、电源滤波器、声表面滤波器、行输出变压器、遥控器。
二．正常工作条件下的触电危险
2.1 非可触及件和可触及件之间的绝缘要有附加绝缘；
2.2 带电件和可触及件之间的绝缘需加强绝缘或双重绝缘；
2.3 加强绝缘或双重绝缘不被隔离电容外部绝缘所桥接；
2.4 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应符合GB8898-2001图9的要求，即冷热地元件间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应大于6mm；
2.5 可触及金属件和带电导线间需要有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2.6 与可触及金属件连接的导线与带电件间的绝缘需有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2.7 导线的偶然脱落不会减少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
2.8 不使用吸湿材料作为绝缘材料；
三．绝缘要求
3.1 绝缘电阻：500V DC，≥4MΩ（电源线与外露金属间），≥2MΩ（电源线两极间）
3.2 抗电强度测试：加强绝缘用AC 3000V，1MIN，10MA；
                 基本绝缘用AC 1500V，1MIN，10MA。
四．连接到电网电源的元件
4.1 直接连接到电网电源的元件的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应大于3mm；
五．端子
5.1 外接软线端子不能直接焊在印制板上；
六．外接软线
6.1 消除应力和防止扭曲的方法清楚；
七．外壳、机芯支架阻燃性要求：
7.1按GB8898-2001表13距潜在引燃源的距离及开路电压来判断外壳所需的可燃性等级，若判断需要缓燃级的外壳，其燃烧速率应小于等于40mm/min；机芯支架用FV0级。


